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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市住房和建设局、市发改委

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厦门市促

进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进一步

推进我市智能建造产业发展。

《措施》指出，我市新开工

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政府

投资房建项目，应实现智能建

造技术“应用尽用”。其中，建

筑信息模型（BIM）数字一体化

设计和智慧工地平台作为必选

项，建筑机器人、智能施工电

梯、5G无人塔吊、造楼机等智能

设备至少选择两项。

我市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思明区、湖里区以招拍挂方

式供地的商品住宅项目，全市

新招拍挂的建筑高度超过100

米的酒店、写字楼项目，以及国

有投资的新开工保障性住房、

教育、医疗、办公综合楼项目，

原则上均应采用装配式建筑。

为鼓励更多企业先行先

试，《措施》提出，我市将对评为

国家级、省级、市级智能建造试

点（示范）项目的，分别给予100

万元、80万元、50万元资金奖

励；金融支持方面，对认定为市

级以上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的，

金融机构可参照绿色建筑给予

绿色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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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投放点“哐啷”声不断
海沧西雅图小区有业主反映垃圾投放点正对窗户，距离太近，噪音扰民

我市出台措施促进智能建造产业发展

国家级试点项目奖励100万

龙先生反映的这个垃圾投放点正对着居民楼，距他家窗户只有10米左右。记者刘宇瀚摄

晨报记者刘宇瀚

“每天不断被‘哐啷’声吵到，

非常影响休息。”近日，家住海沧

区嵩屿街道海翔社区西雅图小区

的龙先生向晨报反映，由于小区

垃圾投放点距离他家太近，正对

他家窗户，噪声太大，影响正常休

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将垃圾投放

点移走。

对此，晨报记者到现场进行

了走访。

业主
每天太吵了，望重新选址

龙先生的房子位于西雅图小

区二号楼四楼。他告诉记者：“这

个垃圾投放点是2020年前后启

用的。当时具体点位为何选择在

这个位置，我们并不清楚，相关部

门也没有就此进行意见征集和公

示。”

“太吵了，我根本就不敢开窗

户！由于这个垃圾投放点没有定

时锁桶，因此，任何时间段都有人

去投放垃圾。白天，我们还没睡

醒就开始清运垃圾；晚上更糟糕，

深夜还有拾荒的人在垃圾桶翻

找，翻找玻璃瓶的声音特别大，我

们经常被吵醒。”龙先生说，“小孩

早上要上学，大人要上班，休息不

好对我们影响很大。”

记者在现场看到，龙先生房

子的一个窗户对面就是垃圾投

放点，二者之间只有 10米左右

的距离。由于西雅图小区底层

有商业店铺，因此，龙先生居住

的四楼，从中庭上看其实是二

楼，因此和垃圾投放点之间距离

特别近。

记者注意到，该垃圾投放点

朝向居民楼，为一号楼和二号楼

共用，设有多个垃圾桶。现场并

没有标识明确规定投放垃圾的具

体时段。记者采访时正值下午下

班时间，有不少业主前来投放垃

圾。

“我多次向物业和社区居委

会反映过这一问题，但是没有结

果。”龙先生表示，“希望这个垃圾

投放点能重新选址，不要影响我

们的正常生活。”

物业
已要求保洁人员减少噪音

带着龙先生反映的问题，记

者来到西雅图小区物业服务中

心。厦门金昇阳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绿化环境专员李先生告诉记

者，该小区每两栋楼共用1个垃

圾投放点，整个小区共有5个垃

圾投放点。针对业主提出垃圾投

放点噪音扰民问题，他们已多次

要求保洁人员早上收运垃圾时将

垃圾桶轻拿轻放，尽可能减少噪

音，并定期对垃圾桶进行清洗，保

持环境卫生，以免影响业主的正

常生活。“对于晚上拾荒者翻找垃

圾导致噪音扰民的问题，因为我

们是封闭式的小区，这些人也都

是业主，我们无法进行管理。”李

先生说。

关于龙先生提出重新选址设

置垃圾投放点的问题，李先生表

示：“如果更换垃圾投放点的位

置，需要通过海翔社区，并征求两

栋楼业主的意见建议，才能重新

选址。”

至于龙先生反映当初这个垃

圾投放点选址时并未征求业主意

见的问题，李先生说：“当时我还

没来这里上班，并不了解具体情

况。应该是有征求过业主意见

的。”

嵩屿街道城管办
业主可向物业反映需求

那么，垃圾投放点设置归谁

管？记者联系海沧区嵩屿街道

办事处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西雅图小区 1号垃圾投放点于

2020 年小区升级改造时建成，

改造前已和物业沟通商讨如何

选址，同时已在各楼栋业主群通

知升级改造相关事宜，物业未收

到业主对垃圾投放点在原址升

级改造提出反对意见。“对于业

主反映的问题，街道、社区多次

同物业沟通，要求物业加强垃圾

投放点的日常清洁工作，增加清

运频次，确保垃圾不堆积；同

时，安排垃圾分类督导员在垃圾

投放高峰期对居民进行引导，维

持周边秩序，减少因垃圾投放产

生的噪音，减轻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厦门经

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实行物业管理的区域，

物业服务企业为管理责任人。物

业服务合同对管理责任人的责任

归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如需

要重新选址，业主可直接向物业

反映需求，在居民和物业达成共

识的前提下，进行意见征询征集

工作、确定费用问题，意见征集通

过后，再进行公示，之后可以向社

区申报。”

律师
不能损害业主合法权益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詹新

伟律师认为，小区垃圾投放点的

设置是为了便利住户对投放的垃

圾进行收集处理，物业公司在设

置垃圾投放点时应当既要考虑垃

圾投放的便利，也要考虑环境卫

生和噪音，最大限度减少对住户

的影响。

业主作为相邻关系人，应当

承担合理范围内的容忍义务，但

该容忍义务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且不能损害业主的合法权益。若

相关业主认为垃圾投放点对其生

活、居住造成了较大影响，已超出

其应当承担的容忍义务，实际损

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向业主委

员会及物业公司反映，要求垃圾

投放点重新选址。物业公司作为

垃圾投放点的管理者，应尽到管

理职责，及时对垃圾进行清理，保

持良好的卫生环境，并对业主提

出的噪音扰民等问题提出切实有

效的改进措施。

晨报讯（记者 刘宇瀚 通讯

员 张学凌）近日，位于思明南路

352号的厦港街道残疾人职业援

助中心揭牌。该中心占地440平

方米，将定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增强学员的劳动能力。

据介绍，除了定期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之外，该中心还将举办

太极拳、八段锦和太极柔力球等

康复培训活动以及广场舞、手语

舞等文体培训，增进学员的才艺，

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厦港街道
残疾人职业援助中心揭牌


